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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B(2)2103/01-02(01)號文件

《卡拉 O K 場所條例草案》委員會

在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二日的會議上

要求政府就條例草案提供的資料

現把條例草案委員會要求的資料載列如下—

就條例草案第 13 條—

( i ) 說明在第 13 ( 1 ) ( i i )條提述 “或就該場所進行的任何其他活動 ”
的目的；

根據條例草案第 1 3( 1 ) ( i i )條，獲授權的公職人員可要求有關
人士交出 “關於該場所的經營、管理或就該場所進行的任何
其他活動 ”的記錄或物品，亦可要求上述人士提交任何 “關於
上述經營、管理或活動 ”的資料，以供查閱。

除了查閱卡拉 O K 場所的經營和管理記錄外，當局可能有需
要查閱卡拉 O K 場所其他有關活動的記錄，例如卡拉 O K 場
所的維修保養或翻新工作、任何可能危害佔用人或滋擾市民

的活動，以及可能違反牌照條件的活動。若不訂明此條文，

發牌當局的查閱權力可能不必要或無意地受到限制，並會妨

礙發牌制度的有效執行。

“任何其他活動 ”的類似提述可見於《旅館業條例》 (第 3 4 9
章 )第 18 (b )條、《會社 (房產安全 )條例》 (第 3 76 章 )第 1 8 ( b )
條及《安老院條例》 (第 459 章 )第 18( b )條。

( i i ) 考慮制訂具體的內部指引，供警方根據第 1 3( 1 ) ( i i i )條檢取
物品時參考；

在《警隊條例》 (第 232 章 )及其他條例，均已清楚訂明檢取
物品的權力和目的。由於每宗個案的情況不同，加上檢取的

物品種類和數量須視乎罪行的性質、嚴重程度和其他有關因

素而定，因此不宜就卡拉 O K 場所或其他類型的處所，制訂
具體指引，說明檢取方法和所檢取的物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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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類行動的一般指引，是必須有合理理由相信檢取的物品有

助 警 方 偵 查 案 件 ， 或 該 物 品 與 有 關 罪 行 有 某 種 關 連 (參 閱
《警務處程序手冊》—第 44 章 )。為消除議員的疑慮，警方
會考慮加強有關指引，訂明警務人員須謹慎和合理地行使檢

取權力。

( i i i ) 考慮張宇人議員的建議，修訂第 13 ( 1 ) ( i i i )條，訂明警方會
“謹慎和合理地”行使檢取權力，並只會檢取“足夠數目、

數量及關鍵的物品，以證明指控的罪行”；

我們已建議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，增訂第 1 3( 3 )條，
取代第 13 (1 ) ( i i i )條。新訂的第 13 ( 3 )條規定，獲授權人員或
警務人員必須持有手令，才有權搜尋和檢取犯罪證據或撤銷

或暫時吊銷許可證或牌照的理由的證據。法院根據第 1 3 (3 )
條發出的有效手令會賦予獲授權人員合法權力，就這些目的

搜尋和檢取證據。

至於執行有關檢取證據的手令的方式，則受公法 (行政法 )的
一般原則規管。有關人員必須根據手令訂明的條款，合理地

行使這項權力，而有關權力只可為第 1 3 條訂明賦予權力的
目的行使，而不得為其他不明目的行使。因此，就被檢取或

帶走的物品而言，獲授權人員在檢取物品時，必須有合理理

由相信該物品包含新訂的第 13 ( 3 )條所指的證據。換言之，
行政法的實施和應用巳明顯包含檢取證據的手令需合理地執

行的原則，因而無須在該條文訂明這點。

此外，其他條例中有關檢取權力的條文也無訂明有關規定。

(例如《旅館業條例》 (第 349 章 )第 18( c )條、《會社 (房產安
全 )條例》 (第 3 76 章 )第 18( c )條，以及《安老院條例》 (第
4 5 9 章 )第 1 8 ( c )條。在條例草案加入這些字眼，可能會令人
懷疑根據其他法例條文檢取物品時，無須符合“合理、足夠

和關鍵”的原則。

基於 上述 考慮， 我 們 認為不 宜在 條例草案明 確訂明 這些 規

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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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v ) 考 慮 張 宇 人 議 員 的 建 議 ， 刪 除 條 例 草 案 第 1 3(1 ) ( i i i )條 中
“或是構成撤銷或暫時吊銷許可證或牌照的理由的證據的情

況下”一句。

正如上文第 1 ( i i i )項所述，第 1 3( 1 ) ( i i i )條中有關檢取可構成
撤銷或暫時吊銷許可證或牌照理由的證據的權力會以委員會

審 議 階 段 修 正 案 以 新 的 第 13 ( 3 ) ( b )條 替 代 。 根 據 新 訂 的 第
1 3 (3 ) (b )條，這項 權力只會在有手令的情況下才可行使。因
此，合理的原則會適用以規範執行的方式從而防止濫用權力

（如有的話）。

羅列於第 10 條的撤銷或暫時吊銷許可證或牌照的可能理由
的證據未必和任何作為觸犯本條例草案的罪行的證據相同。

因此，發牌當局不能單靠根據第 13 ( 3 ) ( a )條中檢取觸犯本條
例草案所訂罪行的證據的權力，檢取構成支持撤銷或暫時吊

銷許可證或牌照的證據。所以需要訂立明確的法例條文授權

發牌當局在有手令的情況下作出上述的搜查及檢取。

我 們 因 此 認 為 有 需 要 在 新 的 第 13 ( 3 ) ( b )條 保留此 項 檢 取 權
力。

2 . 就條例草案第 19 條

( i ) 考慮刪除“除非該等器材、設備或物品的擁有人令法庭信納

有特殊及不尋常的理由 (例如該等器材、設備或物品曾被偷
去而此事已在切實的可行範圍內盡快通知警方 )以致不應下
令沒收，但如理由為該等器材、設備或物品不屬於被定罪的

人， 或會 使任 何 人有 經濟 困 難， 則不 屬特 殊 及不 尋常 的 理

由”一句；

我們的政策原意，是應就沒收事宜，給予法庭司法酌情權。

我們會修訂第 19 條的現行草擬方式，刪除問題所提述的部
分，以期更充分反映這個政策原意。

( i i ) 考慮助理法律顧問的建議，在檢討第 1 9 條時參考《刑事訴
訟程序條例》 (第 2 21 章 )第 102 條。

我們已參考《刑事訴訟程序條例》（第 2 21 章）第 1 02 條有
關法庭對財物的處理的建議檢討第 19 條。尤其是，我們已
考慮以類似《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》（第 1 32 章）第 1 3 3 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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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方式明確訂明第 22 1 章第 10 2 條可適用的條款以取代第
1 9 條的方案。不過，我們認為在條例草案中制訂獨立的條
款以 管制 有關 法 庭處 置被 檢 取的 財物 的事 宜 的做 法較 為 可

取。況且，如果修訂了第 19  條以明確就這事授予法庭司法
酌情決定權，法庭發出命令處置被檢取的財物的權力便會和

第 22 1 章第 10 2 條中的權力一致。

而我們巳同意修訂第 19 條，以明確訂明法庭會有酌情決定
權處置被檢取的財物（包括發出其認為合適的沒收命令）。

這樣做是為了反映我們的政策原意，即授予法庭處置財物的

酌情決定權及避免造成法庭在裁定有罪時，除非有特殊及不

尋常的理由不這樣做，則須根據第 19 條沒收被檢取物品或
物件的印象，

鑑於上述的理由，我們認為不適宜在此情況下在條例草案第

1 9 條訂明第 2 21 章第 1 02 條可適用。

保安局

二零零二年五月


